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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中学校：

根据《枣庄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精准认定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现

就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工作

（一）广泛开展资助政策宣传。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班会、

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学校网站、公众号、宣传专栏等渠

道，广泛宣传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各项

学生资助政策应知尽知。

（二）做好资助情况告知工作。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特别是原建档立卡（即脱贫享受政策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对象）学生全面知晓受助情况，各学校在各项资助资金发放

到位后，通过《学生受助信息告知单》等方式将资助项目、

资助金额、发放方式和发放时间等信息及时书面告知学生、

家长，并做好《学生受助信息告知单》等材料的回执存档工



作。

二、精准认定资助对象

各学校要严格按照《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工作的通知》(鲁

学助〔2024〕15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鲁

财科教〔2022〕17 号）、《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鲁教财发〔2019〕1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经费提取与使

用管理办法》（鲁教财函〔2022〕87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

管理标准》等文件规定，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助学

金评审工作。要把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

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

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

境儿童、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作为

重点资助对象，其他困难学生要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应助尽助。

各学校可以通过《山东省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

在线比对山东省户籍的特殊困难学生信息，通过《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获取外省户籍的特殊困难学生信息。

三、继续推行“免申即享”工作机制

各学校要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山东省特殊

困难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比对核实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

生、低保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身份信息，对经比对的在

籍在校特殊困难学生无需填写《学生资助申请表》、无需提



交证明材料、无需公示即可享受相应学段学生资助政策。

四、实行“大数据+量化”精准认定工作机制

各学校继续推广应用《山东省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量化指标体系》（详见附件），夯实对脱贫享受政策、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 10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项资助政

策，“困难”和“一般困难”类别的具体分数界限各学校自

行确定。要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进行量化

指标评价，也要根据学生现实情况进行定性评价，确保认定

结果公平公正。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精准认定

提供信息化支撑，对申请认定的一般困难学生通过社会救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精准了解家

庭经济状况。

五、完善认定实施细则

各学校要根据《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鲁

教财发〔2019〕1 号）和《指标体系》，及时修订本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细化认定过程，规范“三级认

定、两级公示”工作流程，丰富认定工作方式，结合学生日

常消费、行为表现等评估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优化完善认定

指标体系。要明确学生虚假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和惩戒

措施，防止因学生虚报瞒报造成认定不公平、不精准，确保

认定精准有效。各学校应于 10 月 14 日前将制（修）订后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报市教体局学生资助科备



案。

六、规范学生资助经费提取和使用

各校要结合实际，通过校内资助、社会资助等方式完善

学生资助体系。公办普通高中应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

－5%的经费，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

中足额提取不少于 5%的经费，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提取的

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学费减免、勤工助学酬金、学校奖助学金、

特殊困难补助、学生保险以及学生资助项目相关支出等。

七、申报材料工作要求

(一）受助学生可以提供学生本人办理过的农商银行卡、

或中国银行卡领取国家助学金，也可以提供学生监护人（父

亲或母亲）的农商银行卡或中国银行卡代领国家助学金。待

补助资金到位后，市教体局将国家助学金全部通过滕州农商

银行或中国银行代发。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暂扣银行卡或

代理学生到经办银行领取资助资金，不得用资助资金抵顶收

费或抵扣欠款等。

（二）学生资助项目在完成政策告知、个人申请、信息

核实、学校评审、系统数据录入、公示等工作后，按照以下

要求报送相关材料。

1.国家助学金申报材料包括：

《山东省普通高中教育资助申请表》（附件 1）；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附件 2）；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情况汇总表》（附件 3）；

《拟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名单公示表》（附件 4）。

2.免学杂费申报材料包括：

《山东省普通高中教育资助申请表》（附件 1）；

《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信息明细表》（附件 5）；

《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情况汇总表》（附件 6）。

3.工作要求：

（1）《山东省普通高中教育资助申请表》按受助学生明

细表顺序整理并在右上角注明编号。申请表务必使用 A4 纸

张打印或复印。

（2）秋季开学后，各学校不得向符合免学杂费条件的

学生收取学杂费，已经收费的学校，要抓紧时间向学生退还，

不论按学期还是按学年收取费用的，必须一次性退还，并不

得再收费。公办学校按照“收多少，退多少”的原则，退还

学生实际缴纳的学杂费。民办学校要按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学

校退费标准退费，学杂费标准高于公办学校退费标准部分可

不退还学生，低于公办学校退费标准，按学生实际缴纳学杂

费标准退还。退费工作 10 月 31 日前完成。

（3）附件 2、附件 3、附件 5、附件 6 报送一式两份，

审核后市教体局与学校各留存一份备查。附件 1、附件 4 只

报送一份，审核后返回各校存档。公示材料需打印三份，一

份用于存档，两份用于在本校显著位置张贴。除纸质材料外，



电 子 稿 要 同 时 报 送 （ 附 件 1 除 外 ）。 报 送 邮 箱 ：

tz5594021@163.com。报送时间：10 月 25 日前只报送附件 2、

附件 5 电子版，其他材料上报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1.《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

3.《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情况汇总表》

4.《拟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名单公示表》

5.《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信息明细表》

6.《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情况汇总表》

7.《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拟资助人数与金额指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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